
福 建 省 水 利 厅
闽水函〔2022〕184 号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做好中型灌区
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
前期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，厅项目评审中心，

省水利建设中心：

按照水利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

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农水函〔2022〕233 号）要求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现就做好我省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前期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项目储备

1. 严格项目立项条件。各地要加强指导，严格灌区改造条

件，优先支持功能作用明显、水源有保障、具备推进农业水价综

合改革基础、地方重视、管理机构和机制落实的中型灌区。未纳

入全省中型灌区名录、无灌区管理机构、2019 年以来已实施的

中型灌区不得申请立项。

2. 编制项目立项报告。各地要以自愿的原则，组织符合项

目立项条件的灌区管理单位或项目法人，按照《2023～2025 年

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立项建议报告编制技术指南



- 2 -

书》（详见附件 1）要求，开展项目立项建议报告编制工作。项

目立项建议报告深度应达到可研要求，亩均投资控制在 650 元左

右，估算总投资不得低于申请中央补助资金的 1.3倍。中型灌区

设计灌溉面积要加强与福建省国土三调相关数据衔接，进行复核

调整，且原则上不得大于水利部公布的中型灌区名录中的设计灌

溉面积。灌区项目立项建议报告编制完成情况作为中型灌区改造

任务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3. 建立项目储备库。项目立项建议报告委托厅项目评审中

心负责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，我厅将会同

省财政厅通过综合考虑耕地、任务、绩效等因素或竞争立项等方

式，根据水利部下达的规模，择优筛选符合条件的灌区，建立中

型灌区项目储备库。同时，加强中型灌区项目储备库动态管理，

适时开展项目储备库灌区评估复核，对不满足条件的予以退出。

二、编制实施方案

各地要组织纳入项目储备库的灌区管理单位或项目法人，根

据年度任务安排、资金规模、地方积极性等，有序开展项目实施

方案的编制工作。2023～2025 年优先安排全省粮食生产功能区、

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“十四五”相关规划已明确的中型灌区

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。

1. 加快实施方案编制。各灌区管理单位或项目法人，要以

审查过的项目立项建议报告为基础，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，按

照《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参考提纲》（详见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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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，开展灌区实施方案编制，达到初步设计深度。分两年实施的

项目，应当在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各年度投资、建设内容、进度

安排等详细的实施计划。

2. 加强实施方案审查。灌区实施方案审批由设区市水利局

负责，审批权限原则上不得再下放。当年启动改造的项目，应于

当年 3月底前完成审批，实施方案报批稿及批复文件报省水利厅

备案。

3. 编制省级实施计划。省水利建设中心负责汇总各灌区年

度实施计划，形成省级年度建设任务清单，于当年 5月底前编制

完成。

三、协同推进灌区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

各地要深入落实水利部办公厅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加

强大中型灌区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协同推进工作的通知》（办

农水〔2021〕302 号）要求，协同推进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

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。在开展中型灌区项目前期工作中，各地水

利部门要与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沟通合作，全面调查灌区内已建高

标准农田的范围和今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计划，有序推进灌区一

张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张图的叠加。筛选确定2023～2025 年

中型灌区项目时，在满足灌区改造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还要将中

型灌区灌溉面积已基本建成高标准农田，或尚未建成高标准农田

但已纳入 2023～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作为项目选择的必

要条件。对创新建设和管理机制，推进“两手发力”，积极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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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资本的项目给予积极支持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2022 年 5 月底前，各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中型灌区项

目储备基本情况（详见附件 3）、2023～2025 年申请使用中央财

政水利发展资金的中型灌区项目推荐名单（详见附件 4）报送省

水利厅。逾期未报送的，视为不再申请 2023～2025 年中央财政

水利发展资金。

联系人：胡文武，电话 0591-87627712，邮箱 fjnsc@126.com。

附件：1. 2023～2025 年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

立项建议报告编制技术指南书

2. 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参考提纲

3. 市中型灌区项目储备基本情况

4. 市 2023～2025 年申请使用中央财政水利发

展资金的中型灌区项目推荐名单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2 年 3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